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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主旨：為使青少年瞭解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品的危害，檢送相關資
料，並請貴校協助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5條辦理。
二、近來有大專院校系學會因周邊電子煙商家贊助而於學會網

頁上刊登商家廣告。電子煙對人體健康危害已有具體事
證，且倘查獲製造、輸入或販賣電子煙含有毒品，涉違反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；倘含尼古丁或宣稱醫療效能，涉違反
藥事法；倘具有菸品形狀，涉違反菸害防制法。

三、為減少青少年接觸危害產品及觸犯法規，衛生福利部國民
健康署提供大眾有關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品之危害宣導資
料，請貴校多加利用及廣為宣傳，並請宣導青年學子勿接
受電子煙專賣店贊助、協助刊登電子煙廣告或私下進行交
易買賣：

(一)電子煙30問:https://campaign.yam.com/e-cigarette/
(二)泛科學影片-煙菸相報何時了-電子煙？加熱菸？關於新

型 菸 品 你 該 知 道 的 五 件 事
: h t t p s : / / y o u t u . b e / q s 7 w P t Z L 0 O Q

(三)董氏基金會-蔡依林我拒菸我驕傲https://www.e-
quit.org/CustomPage/HtmlEditorPage.aspx?MId=1328
&amp;ML=3

 
正本：本市各大專院校
副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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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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